台中中會傳教師異動移接交辦理須知
一、
教會傳教師異動移 (接) 交分三次辦理：各由中委會派員監交。

(一)
第一次移交：教會原傳教師離任前，應函中委會親自辦理移交手續。未辦理或移交手續不完整者傳教師籍不予轉移。教會代議長老為接交之代表，各相關小會員必要時得到場協助；若移接交時中委會已派小會議長或異動傳教師為傳道師，則由小會議長接交。

(二)
第二次移交：中委會選派小會議長生效後，由教會代議長老移交，小會議長接交，本項接交應儘速辦理。若第一次移交時，中委會已選派小會議長，且由小會議長接交，則本次移接交得免辦理。

(三)
第三次移交：教會新任傳教師就任後儘速辦理。由小會議長移交，新任傳教師接交，各相關小會員必要時得到場協助。新任者若為傳道師，則小會議長應在場。

中委會改派小會議長時，應比照辦理移接交。

二、
受派辦理移接交之中會監交人，應先至中會事務所借用該移接交教會先前之移接交清單及「教會印鑑卡」、「法人印鑑卡」，以資核對及清點變動之移接交物品數量及印信之正確性；辦理監交完成後，應將所借用之移接交清單及「教會印鑑卡」、「法人印鑑卡」，交還中會事務所。

三、
辦理移交之交通費，由申請之教會支付；辦理接交之交通費，由中會支付。中委會所派小會議長之交通費由教會支付。

四、移接交注意事項：

(一)
由中委會發函通知該教會、小會議長及監交人辦理移接交事宜，隨函各附「移接交清單」及本「移接交辦理須知」。

(二)
由中委會所派監交人與教會原 (新) 任傳教師或小會議長議定移接交日期。

(三)
第一次移交時，應詳填 (表三) 之「小會同意書」、「部會手續」 (若異動傳教師擔任部會幹部，則應洽該部會，請部長簽章，否則免填)、「財團法人」(中會事務所事務員簽章)、「總會傳福會」等項。

(四)
移接交事項：

1.
小會議事錄及長執會議事錄，為教會最重要之歷史紀錄，自創會 (第一次會議紀錄) 至今所有之議事錄，任何一冊皆不可遺失，故移交時應全部移交。

2.
教會及法人印信應為中會所頒發之公印 (教會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刻用)，移交時應與「教會印鑑卡」、「法人印鑑卡」核對無誤。

3.
現有會員名簿應核對小會議事錄，最後一次洗禮者是否已登錄。停檔會員名簿乃教會歷代所有會員之名錄，應妥為保存並移交。

4.
財務帳簿應移交保存年限內所有各種帳冊、憑證與報表。

5.
「教會房地契」、「建築設計圖」、「建物使用執照」、「機構立案證書」、「相關保證書」、「保管證明書」及其他等各種相關證明書皆應辦理移交。

(五)
新任傳教師若為傳道師，「教會公印」、「法人公印」及「小會議事錄」應由小會議長接交保管，並於清單內「備註」欄註明，小會議長於註明處簽章。若小會議長將「教會公印」、「法人公印」及「小會議事錄」交由傳道師代為保管，亦應於清單內「備註」欄註明，小會議長及傳道師於註明處簽章。小會議長應於下次小會開會中報告並登錄之。

五、
清單內塗改部份，應請移接交關係人簽章。

六、
移交物品之數量，請以中文大寫書寫。（如：壹、貳、參 …… 等。）

七、
若未能順利辦理移交，該教會得先向中委會申請派員協調，受委派者之車馬費，由該申請教會支付。

八、
移接交清單乙式四份，分由中會、教會或部會、異動傳教師 (新、舊任小會議長) 各存留乙份備查。（中會、部會之移接交清單，由監交人持回，交與中會、部會存檔。）
